
军人退役一件事办事指南
主题名称 军人退役一件事

服务对象 退役士兵
事项名称 军人退役一件事/退役士兵报到
法规名称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608号）

号令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608号）/《湖北省民政厅、湖北省财政厅关于对自
主就业退役士兵实行一次性经济补助的通知 》（鄂民政发[2012]98号）

颁布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发布日期 2011年10月30日
生效日期 2011年11月1日

法规原文链

接

http://www.gov.cn/zhengce/2011 -10/30/content_2602592.htm

条款内容

【法规】《退役士兵安置条例》（2011年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608号）

第十九条　对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由部队发给一次性退役金，一次性退役金由中
央财政专项安排;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予经济补助 ，经济补助标
准及发放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一次性退役金和一次性经济补助按照国家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 。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退役士兵自主就业的指导和服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组织职业介绍、就业推荐、专场招聘会等方式，扶持退役士兵自主就业。

【规范性文件】《湖北省民政厅、湖北省财政厅关于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实行一次
性经济补助的通知》（鄂民政发[2012]98号）

五、发放办法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由安置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 、财
政部门委托国有商业银行直接拨付到退役士兵的银行存折或专用银行卡上 ，免收相
应的管理费和手续费。

六、工作要求  各级民政部门负责身份核实、数据统计、公开公示、经费测算，确
保数据准确无误。

受理条件

受理范围:以自主就业方式退出现役，且安置地在洪山辖区内的义务兵和军士。

条件:发放对象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对象为 2011年11月1日以后退出现
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义务兵和士官：（一）不符合由人民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
义务兵和服现役不满12年的士官。（二）符合由人民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时自
愿选择自主就业的义务兵和士官。（三）因战致残被评为5级至6级残疾等级，退役
时自愿放弃退休安置选择自主就业的中级以上士官 。（四）2011年10月31日以前入
伍、按照入伍时国家有关规定符合安排工作条件 ，退役时自愿选择自主就业的义务
兵和士官。

http://www.gov.cn/zhengce/2011-10/30/content_2602592.htm


办事流程

环节名称 申请→受理→审核→决定→给付

审查标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满足审批条件

办理结果 无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线上办理地址
1.湖北省政务服务网：“一事联办（一件事一次办）”专区
http://zwfw.hubei.gov.cn/shell_pc/yslb

线下办理地
址

武汉市洪山区书城路18号绿洲大厦10楼

窗口电话 027-87670728


